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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《第340章》的背景

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《第340章》的執行

順利提交申請及申報表並確保合規的技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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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340章》的背景

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licensees

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ap.340

Common pitfalls to avo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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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動物(實驗管制)條例》(第340章)

1963年制定
管制對活着的脊椎動物進行，且預計會引起痛楚的任何實驗

41.背景



對持牌人進行實驗的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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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(1)條 - 持牌人不得進行任何實驗，但以下情況則屬例外 -

a) 實驗的目的在於藉新發現以增進生理學知識，或藉新
發現以增進任何有助於挽救或延長人類、動物或植物
的生命、減輕其痛苦或對抗其疾病的知識；

b) 實驗的目的在於對指稱是為增進(a)段所提述的各類知
識所作的任何先前的發現進行測試；

c) 實驗是藉任何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在信納為某宗刑事
案件的公正而有必要作有關實驗的情況下所發出的書
面命令而進行的。

1.背景



習得手工技能 /為課堂講解而進行實驗

第4(1)條 –

 除根據和按照在第8條下所作的批註外，持牌人
不得為習得手工技能而進行任何實驗。

第5(1)條 –

 除根據和按照在第9條下所發出的教學許可證外，
持牌人不得為了在任何學術機構作課堂講解而進
行任何實驗。

61.背景



牌照, 許可證及批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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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 :利用豬隻作為實驗模型
以習得開胸心臟手術所需的
手工技能

例如 :用小鼠作為實驗對象
以示範呼吸系統的生理操作

例如 :用小鼠作為實驗對象以
測試新研發的止痛藥的功效

適用於所有動物實驗

1.背景



申請人須提交

81.背景

表格 1 (法定申請表 ) 申請表附件部分



申請程序
填寫表格1及附件，簽名並提供機構印章

透過網上提交電子申請,或以電郵或郵寄方式提交填妥的表格和附件

如果表格填妥將透過電郵收到確認信

+/- 根據要求在規定時間內提供更多資料

衞生署以電郵方式通知申請人申請結果

如所提供的資料足夠,衞生署將會處理申請

沒有回覆
未能按要求在截止
日期前提供補充
資料的申請人

在收到所有要求資料後
的6個星期內完成

91.背景



牌照續期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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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持牌人:

 欲於先前獲發牌照所指明的
期間後繼續進行相同的動物
實驗

 即實驗類型下的實驗步驟及
實驗目的維持不變

 持牌人應:
 檢查及確保實驗類型和實驗目的
與現有的牌照相同

 填寫申請表註明牌照續期並引用
牌照編號

 在現有牌照到期日前至少2個月，
提交已填妥的申請

如實驗步驟或實驗目的有所不同
 必須提交新的申請

1.背景



更改牌照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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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:

 更改或增加進行實驗的地點

 持牌人:
 不應立即在新地點進行實驗
 須書面向衞生署申請，並提供擬進行實驗
的地點的詳細地址

 如獲得批准，將收到一份經修訂的牌照，
以取代現有的牌照

 只有在收到經修訂的牌照後, 才可在新地點
進行實驗

在有關牌照指明的地方以外進行實驗，
即屬違反《條例》

1.背景



其他牌照內容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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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: 動物種類、實驗步驟、殺動物的方法

須提交新的申請

沒有按照牌照的條款下進行實驗即屬違反《條例》

任何人犯了第3條的罪行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
可處第1級罰款(HK$2,000)及監禁6個月

1.背景



《第340章》的背景

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ap.340

Common pitfalls to avo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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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備存紀錄 
(表格 6 )

准許視察

提交申報表 
(表格 7 )

按照牌照的條款
進行實驗

14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

備存紀錄 (表格6)

 法定要求:
 《第340章》第11(1)條及
《第340A章》第4條

 按表格6所列格式，備存 
一份符合現況的簿冊，   
記錄所進行的一切的實驗

15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

持牌人須:
 備存一份符合現況的簿冊, 紀錄從牌照生效日期到最近的實驗
 記錄所進行的一切實驗

16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簿冊:
 可以紙本或電子格式
 應包括表格 6 中所列的所有資料
 查閱或視察時可以存取該表格資料
 可供日後參考

備存紀錄 (表格6)



准許視察

17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第11(1)條 –

(2) 各持牌人均須准許就此而獲發牌當局以書面授權
的醫務人員或衞生主任，在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以外的
任何日子，由上午8時至下午6時，隨時查閱他所備存
的紀錄。

(3) 各持牌人均須准許上述獲書面授權的人，為確保
本條例條文獲遵從而進入和視察持牌人牌照所指明用
作進行實驗的地點。



提交申報表 (表格7)

 法定要求:
 《第340章》第12(1)條及
《第340A章》第5條

 按附表表格7所列格式，
在每年1月1日或該日之前
向衞生署署長提交申報表
列明他在過去12個月內所
進行的一切實驗

18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

提交申報表 (表格7)

準時在每年
 1 月 1 日或之前
提交表格 7

已記錄在過去12個月內
所進行的一切實驗

申報期間自牌照生效日期

或1月1日起（視情況而定）
確保表格 7 已準確填寫

並已簽名

在附件中提供

更新的聯絡資料 (如有)

19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

表格說明及填寫樣本
瀏覽衞生署網站 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forms/useful_forms_ani.html

20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forms/useful_forms_ani.html


按照牌照的條款進行實驗

 法定要求:
 《第340章》第3(2)條

 除非實驗是在按照持牌人的牌照的條款和在
符合本條例所施加的限制下進行，否則持牌
人不得進行任何實驗。

 持牌人應:
 按照牌照中規定的條款進行實驗，包括:
 實驗類型
 實驗地點
 實驗目的；以及
 有效期

21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

 即屬犯罪
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, 可處:
 第1級罰款(HK$2,000)及
 監禁 3 個月

與記錄和申報表相關的刑罰

22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任何人違反:

第11(1)條款 (備存紀錄的責任); 或
第12條 (提交申報表的責任) 



 即屬犯罪
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, 可處:
 第1級罰款(HK$2,000)及
 監禁 6 個月

一般刑罰

232.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 任何人犯了

第3條的罪行 (實驗只許由持牌人進行); 
第4條的罪行 (進行實驗以習得手工技能); 
第5條的罪行 (為課堂講解而進行實驗); 或
第6條的罪行 (對持牌人進行實驗的限制) 



《第340章》的背景

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《第340章》的執行

Common pitfalls to avo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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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評估持牌人對條例的限制的遵守情況,衞生署會…

進行視察 監察
申報表的提交

處理
查詢或投訴

提出
執法行動

253.執行



衞生署進行視察

263.執行

 評估持牌人對牌照的條款和條例所施加的限制的遵守

 進行安排視察或突擊視察

 在視察期間, 衞生署授權的人員將:

 檢查持牌人備存的表格 6:
 是否符合現況;
 記錄所有進行的實驗詳情; 及
 記錄的資料與表格 7 上的資料相符 (如適用)

 檢查與動物實驗相關的其他實驗記錄

 視察持牌人牌照所指明用作進行實驗的地點
表格6填寫樣本



監察申報表的提交

273.執行

接收和處理表格 7

衞生署將對未提交申報表的持牌人進行視察

查閱持牌人所備存的實驗紀錄，以確定持牌
人是否有進行過實驗但未有如期交回恰當地
填寫的申報表

表格7填寫樣本



處理查詢或投訴

283.執行

任何可能違反《第340章》的行為均可能直接向警方舉報

衞生署在收到有關可能違規行為的投訴後

可能要求持牌人提供資料

如有合理懷疑可能違反《第340章》¸ 該懷疑個案將會轉介
至有關部門作進一步調查或徵詢法律意見以作檢控



執法行動

293.執行

衞生署將對以下持牌人提出執法行動:

• 有進行過實驗但未有如期交回恰當地填寫的申報表

• 沒有按照牌照的條款進行實驗



《第340章》的背景

持牌人的法律責任

《第340章》的執行

順利提交申請及申報表並確保合規的技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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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表時

細閱
 衞生署網站 “根據《動物(實驗管制)條例》
申請牌照指引” 及 “表格說明及填寫樣本”  
以正確填寫表格

包括
 《第340章》牌照申請所需的資料:

 對活着動物進行的實驗步驟

 預計會引致動物痛楚的實驗步驟

 計劃使用麻醉、鎮痛和/或其他的措施以使   
動物免受痛楚

314. 技巧



填寫申請表時

提供
 在附件部分提供有效的
聯絡資料以便溝通

檢查
 提交申請表前檢查資料
是否齊全

324. 技巧



填寫申請表時

334. 技巧

不應
 直接引用/ 附上研究文章

 提供冗長的實驗步驟，附上用於其他申請的文件

包括大部分不適用於《第340章》牌照申請的資料

 包含《第340章》範圍外的實驗步驟，例如 in vitro 實驗

 沒有提供以使動物免受痛楚的措施

 表格 1 所提供的資料與附件中的不符，例如：動物種類、殺動物的方法

提供不必要或不適當的資料會延長處理時間



提交申請表後

根據要求提供補充資料: 

 衞生署可能在處理申請期間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資料
 申請人應在指定時間內向衞生署提供所需的資料

 保留所有相關申請文件的記錄，包括表格 1, 附件和其他
電郵通信（如有），以便日後參考

e.g. 對於續期申請，可檢查是否有實驗步驟、實驗地點等的變更

344. 技巧



提交申報表時
細閱
 衞生署網站 “表格說明及填寫樣本”  
以正確填寫表格

檢查
 確保所有實驗均已記錄
 表格均已附上並提交，並在提交過程
中沒有遺漏任何內容

按時提交
 預留足夠的時間整理申報表
 牌照有效期內每年 1 月 1 日或之前

354. 技巧



提交申報表時

保留

已發送的申報表和電郵的副本

如透過網上提交，保留確認收據和/或參考編號
其他發送的文件

作為證明依據

e.g. 如果持牌人被懷疑未提交申報表，記錄可以作為已提交
表格的證明

364. 技巧



持牌人須注意的事項

374. 技巧

持牌人須對以下事項負責:

 備存實驗紀錄;
 準時提交申報表;
 遵守牌照的條款; 及
 在需要有效批註或許可證的情況下進行實驗。

持牌人應盡快通知衞生署:

 如聯絡資料有更新; 或
 如你不會再進行實驗, 提交已填妥的申報表 (e.g.將離開所屬的機構)



避免違規

常見導致違規的原因是持牌人未有檢查牌照中規定的條款。

開始動物實驗之前 開始新實驗步驟*之前

在檢查您的牌照和條款

之前；或者在獲得新牌照

以涵蓋該實驗步驟/地點
之前，不要進行實驗

在新地點進行實驗之前

檢查牌照
特別是開始日期和牌照中規定的條款

在進行牌照中未指定的 
實驗之前，可就是否需要
更改牌照或提交新的申請

向衞生署徵詢建議

如果您持有多個牌照，
須特別注意以確保全部
實驗類型和實驗地點都包

含在相應的牌照中

384. 技巧

*包括但不限於動物的種類、實驗步驟、施用麻醉劑及/或止痛藥及殺死動物的方法



參考牌照附函中列出的法律責任

394. 技巧



給申請人和持牌人的實用資料

404. 技巧

有關申請動物實驗牌照的最新
資訊，請參閱衞生署網站
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
/useful_alo/useful_alo.html
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alo/useful_alo.html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alo/useful_alo.html


供參考的表格及文件

41

 申請牌照指引

 表格說明及填寫樣本

4. 技巧
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
eful_forms/useful_forms_ani.html
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forms/useful_forms_ani.html
https://www.dh.gov.hk/tc_chi/useful/useful_forms/useful_forms_ani.html


衞生署健康科技及諮詢科

電話: 2961 8975

傳真: 2127 7329

電郵: ro_al@dh.gov.hk 

網站: www.dh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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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dh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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